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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学外语，就把我带回到 50 年前的学生生活。我是 1954 年进初中，当时广州初中没有
外语课，1957 年进高中才开始学外语。当时是以苏联老大哥为榜样，在广州，只有少数人学英文，
大多数人只能学俄语。我们的老师是从东北来的，她发音很好，我们都很爱上俄语课。中学的外
语课，词汇量不大。三年学下来，就是六个课本。对于一个肯学的孩子，真是小菜一道。我复习
俄语的办法很简单：把书上的单词从第一册到最后一册，一个一个的默写一遍。 

进科大时我的俄语不错。王府井有个外文书店，我常常去。后来中苏分歧时说：“真理报
不讲真理”，不过真理报我当时是每次必读。另外，当时有个科普杂志 “知识就是力量”，我每次都
必买俄文原版，并且是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当时图书馆里有很多俄语的教科书。据说，前苏
联的规矩是：国家给稿费，而且是按页数给。所以俄语的教科书都写得很详细。我当时是学力学，
凡是能够买到的俄语的教科书必买，而图书馆里所有有关的中文和俄语的书我都读过。可是图书
馆里还有许多有关的英文书，眼睁睁地看着那一堆堆我看不懂的英文书，我恨不得把它们都吞下
去。再说科大当时有很多从美国回来的老师，他们自然是按美国的一套来教学。所以我很快就意
识到，一定要学会英文。 

要学英文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学校不给我们开英文课，书店里不卖英文教科书。
英文广播就别提了，那可能是偷听敌台广播。我想办法偷偷地去旁听英文课，后来，老师发现了，
把我们轰出来。剩下来的唯一出路就是“蛮干”。我找了一本入门的英文教材，就按书上描述的方
式去学，就是想象应该如何按书中的插图所说的来发音。其实，我也不敢真正的读出来。我搞来
了一本郑易里的“英华大字典”，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英文书啃下来。人说：“十个混饭吃的抵不
过一个拼命的”，我也就是凭着这种“疯狂”的劲头在半年之中学会了看英文科技书。当时我还没有
学专业课，在学普通物理课时，我就看 Dirac 的经典著作“量子力学”，在看书的同时我就随手把它
译成中文。大约不到一年我就可以流畅地阅读英文专业书。凭着我这点微末的本事，我在科大时
把学校图书馆中所有关于流体力学和热力学的书都读下来了。真是得益匪浅。 

到了大学四年级，我的野心又来了。因为流体力学很多经典文献都是德文。于是我就自学
德文。德文是介乎俄语和英语之间。我自学了英语，再自学德语也相对容易些。 

文化大革命后，我从远郊区调回到中关村，图书馆也开门了，我一有空就往图书馆钻，像

一个疯子一样读书。我每天同时学三门外语：德语，法语和日语。所以每天早上，晚上，再加上

白天抽空学习。有一段时间，我看到很多所谓“自由面”的数值问题，文章很多是意大利文，所

以也曾经动脑筋学过意大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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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七杂八学了一大堆外语，回过头来看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说实在的，人也难预见 5 年

10 年以后的事情。在中美 1979 年建交前，没有人能预见到今天的发展。（事实上《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是 1978 年 12 月 16 日晚发表的。）中美建交

公报发布时，我们都大吃一惊，但是谁也不知到将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在 1980 年以前，世界上的语言学家为了推进世界上文化和科技的交流，创造了一种很科

学的“世界语”。按说用世界语，就是人人平等了。可是语言是人类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世界

语推动了很多年，就只能停留着少数学者的小圈子里。中美建交，加上前苏联的瓦解，英文一下

子成了真正的世界语。时到今日，“学好英文，走遍天下不用怕”。如果人可以反悔的话，我当

时就是应该集中精力，学好英文口语和写作。 

30 年前，学外语跟现在可是大不一样。大多数人学外语，也就是停留着看文献的水平，不

会说，不会讲，不会写。我号称会好几国外语，除了看看文章以外，也没有什么大用处。只有一

个例外。70 年代中期，要组织一批人集体翻译出版一本 5 国语言的物理学大辞典（英、德、法、

俄、中）。找到我们单位要人参加，没有人接这个活。大人物不会去做，小人物又很少有人同时

懂这几门外语。我当时是最低一档的萝卜头，就接了这个活。后来，在友谊宾馆开会定稿，也是

没有人去。我们单位领导就让我这个萝卜头去。不过这次开会我是认识了几个“名人”。 

定稿会当时可是集中了中国所有物理学的老前辈和精英，我们在宾馆住了有一个礼拜。会

议分成几个工作小组，力学组的组长是王竹溪（他是物理，数学和热力学专家，曾任北大副校

长），付组长是钱伟长（应用数学和结构力学家，有名的三钱之一）。我是与会者中最年轻的，

所以就当了个联络员，也就是多跑跑腿。不过联络员嘛，也就是多多联络感情，所以我也有机会

单独坐下来听听老前辈讲故事。王竹溪是大名顶顶的老前辈、钱伟长当时右派还没有平反，怀才

不遇，我从他们那里学了不少。 

5 国语言物理学大辞典的主编是王同亿。他是参加会议中第二年轻的。王同亿有个外号

“王十国”。他本来是北大物理系的，据说他一进物理系就发现自己“投错了胎”。他的才华就

是外语。他进了北大，成天就是“不务正业”。几年下来，他自学了十国外语。文化大革命一来，

有人就说他是吹大牛，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十国外语？于是他们情报所搞了一个班子要出题目来考

他。据说为了出题目，他们跑到外交部，外语学院，中联部，要求人家出考题。人家说，我们可

出不了十国的考题。最后，是来了个“拉郎配”。这几个单位联合出了一套十国外语的考题，小

王就是通过了。当然，当时考题可能就是考考书面翻译。不过“王十国”这个名头也就算是大家

认可了。王十国当时非常希望我能和他一起去搞语言工作，包括出字典。他后来真是出了不少字

典。不过，人要有自知之明，我自己明白，我干这一行不是个真料子，所以我谢绝了他的邀请。 

1） 在美国出洋相 

我在学英文之初，除了一本词典外，真是一无所有。后来我大学毕业了，有了工作证，就
可以进外文书店。当时在五道口就有一个外文书店，我是书店的常客。每个月总要去买一两本书。
当时在国内流行的英语原版教科书是”Essential English”, 一共有四册。我后来也买了一套。现在是
美语流行，所以这一套书也很少看到。其实， 这一套书写得很好。书中以几个留学生学英文为提
纲，穿插了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顽童（Hob）的故事。Hob 讲的故事大意是
说，一个人到一个外国去，由于语言和文化不通，刚开始要出很多洋相。Hob 讲的故事是他订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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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时出的洋相。这个故事我把它放在附录中，希望大家能笑一笑。不过我英文还是很差，所以我
现在还是不太明白，Hob 到底是讲错了什么？请网友多多指正。 

刚刚到美国时，听力很差。我头几天的感觉是：这一辈子可能都不大会听懂老美讲英文了。
1980 年 8 月 21 日，我从旧金山进入美国。从机场出来的路上，我马上被高速公路上的立体交叉
倾倒。我这个乡巴佬大概还不如 Hob。当然，和现在北京和上海的高速公路一比，就又大为逊色。
我从旧金山又飞到纽约，然后坐火车到 Baltimore。在旧金山和纽约，我都有亲友接送，所以是一
帆风顺。但是从纽约到 Baltimore 就是我自己一人了。一坐上火车我就很紧张，因为火车上的广播
员是一个男低音。他讲的英文音调很低，而且吐词不清。按美国人说，他讲话是: he mumbles a lot。
说实在的，就是现在，我再去坐火车，大概也不一定能听懂他们报告下一个火车站的名字。 

我当时就想起”Essential English”中 Hob 讲的故事，心想还不知道要出什么洋相呢。为了听
清他报的火车站名，我真是竖起耳朵听。也是无巧不成书，火车在 Philadelphia 和 Baltimore 之间
抛了锚。我只看见下面的铁路工作人员在来回跑，最后才明白是火车的发动机坏了。本来是计划
在下午到学校，这样我就可以在天黑前办好手续住下了。火车一抛锚，一停就是 3‐4 个小时。这
一下可把我急死了，几乎每 5‐10 分钟就看一次手表。原来以为下午到学校，一切都会顺利地办好。
我没有和学校联系，这样一来自然也不会有人来接我。我这回可是在一个异国他乡单独行动了。
当时我真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我只好横下心来：一下火车我就就找一个最近的旅馆住
下来。火车最后慢慢悠悠地到了 Baltimore。我一下车就找了一辆出租汽车。当时中国还没有出租
汽车，这可是我一辈子头一回坐出租汽车。上了车，我就用我结结巴巴的英文对司机讲，请他把
我拉到离车站最近的一个旅馆就行了。当时旅店说一晚上是 30 美元。出租车车费，小费，加上旅
馆费，几乎等于我当时在中国几个月的薪水。不过，我一横心就住下了。第二天一大早，我自己
就到外面的大街上走了一趟，探探路，这才发现黑人司机确实是把我送到了离车站最近的一个旅
馆。 

因为我的英文实在是太臭了，几乎出大洋相。美国的厕所名目烦多，Women’s Room, 

Women Restroom, Lady’s Room, Bathroom, Women, Lady,…还有在飞机上男女都可用的 Lavatory。各
个旅游点更有德文，西班牙文的名字。刚到学校一天，有点急事要找老板的女秘书。到处都看不
见她。这时看见一个小房间，Women Restroom。心想也许她就在里面休息。后来一想，还是不要
乱跑为妙。真是谢天谢地，没有出洋相。所以，凡是名字带 women, lady, female 的地方，男性不
可入；凡是名字带 men, gentlemen，male 的地方，女性不可入 。在美国人家里做客，如果你要用
厕所，虽然你可能也已经知道厕所得位置，但是你一定要对主人讲：may I use your bathroom?  

我在美国发现，很多男士发音音调很低，而且吐词不清，而女士们一般发音都很清楚，所
以就语言能力和发音准确而言，女性就是比男性要强。所以对新来的学生，和女士对话比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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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懂，也比较容易学会新的词汇。刚到美国时，我的英文的确是不好，只要用“太臭”二字就可以
包括。但是我一点思想负担都没有，见了人就讲。慢慢也就过了“讲”这一关。因为我是见人就讲，
因此认识了不少新朋友。我一入学就发现我导师的女秘书，讲话时发言很容易听懂。我就常常和
她交谈。在美国，特别是在学校，外国人太多了，所以大家对“外国人”都很耐心。你只要慢慢讲，
他们总是会听懂的。 

据说上帝造人时，学发音是定格在 13 岁前。一般人过了 13 岁才学一个新的语言或方言，
讲话就会有口音。我的儿子是生在北京，正好是 13 岁到了美国，所以他的北京话和英文都没有口
音。讲英文有口音，对大多数中国学生来说，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有一点点口音，也不会
对你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关键是你要努力改进发音，力求发音清楚、流畅，另外要努力增加自己
的词汇量。美国以前一个最有名的政治家基辛格，他的口音非常重，但是这个并不妨碍他成为一
个出色的政治家。美国北方的人说南方人的口音太重，他们常常也有听不懂的地方。其实，对于
“走遍全球”的中国学生，那么小小的口音差别，并不算难懂。如果你在美国住上几年，习惯了美
国的发音，你会发现真正难懂的是英国和澳大利亚，斯里兰卡和印度人的口音。 

2）笨鸟要飞了 

1980 年 9 月我进入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可是刚入学一周, 我就发现我不应该在那儿

读。我的导师 R. Long 曾是名列前茅的学者。 问题是 R. Long 当时有点走进了科学的死胡同。虽

然他对我很好, 答应两年让我得到博士学位，但是我千辛万苦来到美国不是为了一纸文凭, 而是要

学到真本事。我一心要学大洋环流, 但是当时系里其它教授不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在中国时，Woods Hole 的 Pedlosky 教授曾热情地给我回信，他说：“就你的情况而言，

我相信，你在任何时候提交申请，我们都会加以考虑。”虽然由于时间的原因，我没有申请

Woods Hole，但是既然 Johns Hopkins 不符合我的研究方向，我就想去 Woods Hole 读书。我年

轻时在科大时虽然也算是好学生，但是以我当时 38 岁的年龄和烂吧吧的英文跑去 MIT，确实是

一个很大的冒险。当时我是在美国孤身作战，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去还是不去？我一个人在

办公大楼的地下室中不知道来回走了多少次。最后还是下决心去，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一个

月后我下决心要转学。要转学就得从新申请 MIT/WHOI Joint Program，当然是要有推荐信。我刚

到系里，心想找这个系的老师写推荐信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先找到在国内的老师写了推荐信。

但是做人要光明正大，我知道最好还是和系里打个招呼。 

我先找到 O.M. Philips 教授, 说明我希望到 MIT 去学大洋环流。他是一个少年成名的大师, 

很有肚量。他听我说想转到 MIT 去学，就很爽地说他很高兴见到我这样追求自己志向的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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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 Pedlosky 是好朋友，并主动提出他可以给 Pedlosky 写信推荐我。O.M. Philips 不幸在 2010

秋天去世，但是他给我留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和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我又找了系主任 G. Fisher 教授，他也是一副绅士气派，说他很推崇我追求自己的志向，也

主动提出为我写推荐信，并且说如果 MIT 收我，系里会高高兴兴送我走，万一 MIT 不收我，系

里会同样高兴地让我留下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系主任的这一番话真是令我受宠若惊。因为中国

过去的传统是：你进了一个单位，就不能走人。你走了，我们单位不就是很没有面子了吗？这样

的人万一走不了，我们怎么可能还对你笑脸相迎？ 

我又找到学校留学生办公室主任 Z.女士。我本来只是打算和她告别，但是她听完我的叙述
后十分热情地说，她很推崇我追求自己志向的努力，她希望她的儿子也能象我那样执著地追求自
己的志向。她也自动提出为我写推荐信。她说：“我虽然不了解你的学业，但我可以推荐你的为
人...。”其实，我和 Z.女士只见过两次，她大可不必给我写什么推荐信。但是在美国人看来，一个
青年追求自己志向的动力和他的为人，比任何成绩单和大块文章都重要。而推荐这样的人是他们
最乐意做的事。因此，我在申请 MIT 时，实际上是有六封推荐信。 

作为常青藤学校之一，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的确是大牌。我读了半年就溜号，但是系
里的教授并没有为此耿耿于怀。1986 年我在 Princeton 大学做完博士后，Johns Hopkins 曾千方百
计争取我去任教。后来我才发现我的名字实际上已经印在学校的教授名册上。虽然我没有去走马
上任，但是我在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度过了在美国的第一个学期， Johns Hopkins 也就算是我
的母校之一。学校和系里对我的宽容和爱护令我终身难忘。 

3） 我碰到真正的大好人 

1980 年 11 月底，MIT/WHOI joint program 要我去面试。 我从 Baltimore 乘火车去 MIT 

interview。为了休息好，我特意订了一个卧铺。在车站上车时我看见了一个 50-60 岁的女士拿了
一个箱子也要上车。说起来也是可笑，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上去替她拿箱子。（说实在的，我今天
可不大会做同样的事情。）我们是坐在同一个车厢，所以上车后，我就告诉她，我是从中国来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的新学生，是去 MIT interview 因为我想转到 MIT 去读。说实在的，我就
是一个穷学生。我的英文烂得很，她当然也看得出来我就是个老老实实的学生。除了真诚二字，
我当时真是一无所有，两手空空，不过我们在火车上真是高谈阔论，十分投机。第二天火车到了
Boston，Vivian 下车前，送给我一张名片，说很高兴能认识我。她还说我回 Baltimore 以后，有事
可以找她。 从 MIT 回到 Baltimore，我也没有把这个当一回事。过来一个月，快过新年了，MIT

也来信通知我已被录取。我才想起了应该给人家打个电话，告诉她，MIT 答应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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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an 一听到我的电话高兴极了，她说，我们一家等了你的电话好多天了。其实，她一回
到家，就告诉全家人她在火车上怎样认识了我。她说这就是上帝送个她最好的礼物。她对全家人
的说，瑞新就是我们家人。他们专门为我定做了一个手提的公文箱子，上面专门刻上 R.X.H.三个
字。Vivian 还特意带我到商店，给我买了一张彩票。她兴高采烈的说，希望我能中个大奖。可惜
我这个人不大信彩票，那张彩票从来就没有去对过号码，也许我真是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机会。 

“进家门”的第一次，他们两口子要请我在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的 faculty club 吃晚饭。
她的先生 Howard 在电话里一再说，你就穿你的便装就行了。我信以为真，就穿上我当时最好的
一件衬衣，还穿上我的布鞋，也没有打领带。进 faculty club 大门时，看大门的黑人女士可是格外
的认真，她把我的衬衣领子里里外外看了不只一遍，意思就是不肯让我们进门。其实是我有皮鞋，
箱子里也有领带。但是我不知道美国常青藤学校的规矩，faculty club 是学校里的教授聚会的一个
地方。因为是教授们的上流聚会场所，人人都要衣冠楚楚。Howard 是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医
学院毕业的大夫，当时是一个拥有私人诊所的外科医生，又是 faculty club 的常客，他当然是西服
革履，Vivian 也是衣冠楚楚。就是我这个从中国来的穷学生不知高低。Howard 当时非常生气，认
为看大门的女士太不给面子，一再说这是我们请来的中国学生，是我们的贵宾。最后，我们还是
按规矩办事。（其实，客人忘了打领带，也常常有；所以 faculty club 也是备有许多领带）。看大
门的女士借给我一条领带，我们就在 faculty club 吃了我第一次晚饭。 

美国的很多学校都有 host family 的 program。 Host family 就是一班大好人，他们和新来的
留学生交朋友，让他们能溶入社会。我本来就有一个学校给我联系好的 host family，夫妇两也是
大好人。Vivian 一家这也就是我自己认识的 host family。她的女儿开玩笑说:  “妈妈成天给我们讲在
外面不要随便和陌生人交朋友；她自己坐一趟火车就认识一个人， 还把他带到家里来。”在我刚

到美国来的头几年，我是只身奋斗。Vivian 一直把我当成他们的家人来看待。犹太人有很多宗教，

文化和生活习惯跟我们不一样。 例如，他们不能在家里吃猪肉，他们不过圣诞节，他们有犹太人

的日历 ，和中国的日历很相近，也是月历，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新年。我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很多习

惯，出了很多洋相，说得重一点真是有点冒犯了他们的信仰和习惯。但是 Vivian 对我都非常非常

的宽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她给我打电话，给我写信；她为了我的家庭能在美国团聚去游说。

为了我这个穷学生她不知做了多少好事，从来就没有想到什么“回报”。 

2009 年，Vivian 不幸去世，我和夫人去 Baltimore 参加了她的葬礼。一直到了葬礼中她的
女儿致悼词的时候，我才知道，她是 10 岁时移民到美国。也许就是特别因为她自己的从小的经历，
她对一个新来的外国留学生的充满了热情和无限的关爱。当我把一铲铲泥土放到墓穴时，我才真
正地意识到，我失去了一个真正无私地关爱我的亲人。她如今长眠于 Baltimore 的墓地，我只能

非常遗憾地说，我对他们的关爱实在是回报得太少了。而今，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像她那样

帮助新来的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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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我的英文老师 Mary Van de Water 。为了推动中国学生走出国门，她无私地奔走在中

国和美国之间。因为我们这一批同学从来没有考过什么 TOFEL、GRE 这些考试。Mary 给我们每人

写一封她的私人推荐信，说明我们是研究生院的优秀学生，以她个人的名誉担保我们都会“学有

所成”。最为欣慰的是我们这一批老留学生，都在事业上有成, 没有辜负 Mary 当年以她个人的名

誉为我们做的担保。在美国人看来，一个学者以个人名义写推荐信所作的“担保”是最崇高的。

年轻人不要以为，写一封推荐信有什么了不起。说实在的，没有许多像 Mary 和 Vivian 这样大公

无私的人，没有他们为我们“担保”，也就没有我们今天这样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在美国、在中

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成为教授后，也给不少学生写过信。说实在的，我并不祈求所有这

些学生都要成为什么科学上的明星。他们可以改行做别的事情。我只祈求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

人。 

4） 在 MIT 修英文写作课 

我以烂吧吧的英文 “混入了”MIT。本来 MIT 的规矩，新来的外国学生都要考英文，然后按
英文的程度，上不同的英文课。我是春天入学，没有几个新生，所以也没有考我的英文。当时就
是忙于修课，也顾不上学英文。 

我从前是一个不大会交际的人，我的唯一的本钱就是“赤诚”二字。我在 MIT 念书时，中国
学生很少。我就和我的外国同学打成一片。我们每个周末都一起聚会（party）,我的同学和老师几
乎都吃过我做的饭。我从同学和老师那里学了很多东西，包括科学，文化和生活。 

我从前根本就没有想到我会在美国生活 30 年以上，所以我从来就没有认真学过讲英文。
我们也不是什么歌唱家，能够很快得学会讲英文。 1981 年夏天刚到 Woods Hole 时，我当时是 38

岁了。人要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讲英文时舌头僵硬。 所以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每天早上，我
就在林间的小路上天天练英文发音。说一句笑话，就是把自己的舌头拔出来，七弄八弄，再放回
去。咳，人就是要有发愤图强的劲头。 

1982 年夏天我“混过了”资格考试，秋天开学时，我终于能够坐下来修英文课。老师实在是
很耐心，每次都非常认真地改我们的作业。我还买了好几本英文字典和参考书。真是学以致用，
我就开始写我的论文。说起来真是寒酸，开始时，一个完整的句子都写不下来。一两个月下来后，
句子是可以写了，但是英文太差，所以写作的思路不断被打断，结果是一页写下来，内容东拉西
扯，让人读了哭笑不得。不过，我还是走过来了。说到底，就是要下功夫，勤学多练。 

5） 在 WHOI 作第一个英文报告 

论文写了第一部分，夏天来了，我就是 GFD summer school 做了我第一个英文的报告。
GFD summer school 坐满了 GFD 的大师级人物，我这个学生就不用说有多么紧张。最糟糕的是我
在报告中没有提到一个大人物的工作。他正好在场。我刚讲完，他就肝火直冒，当面把我好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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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了一番。我的狼狈劲就别提了。我要提醒青年人，作报告时，一定要把前人的主要成果做
个介绍。用别人的图时，一定要注明出处。 

 

写到这里，我来个总结。 

我的信条： 

（1）只要你有决心，没有做不到的事。 

（2） 我做每一件事时，都是按我当时所知道的最好的方式，做了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我
虽然犯过很多错误，但是我从来也不去后悔什么。我只是在想：下一步应该怎样做？ 

我的教训 

我当时根本不去重视语法和写作，因为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会在美国生活 30 年以上。我
在 MIT 通过资格考试以后，才开始认真注意语法和英文写作。可是 20 年下来了，很多不良习惯
很难改。每次投稿时，人家说我英文不好，我也只好承认现实。话要说回来，正因为我的英文不
是那么好，文化大革命我也得以逃过一劫。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少年轻人，就是英文好一点，加
上有点爱显示自己，就被扣上什么“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帽子， 整个半死。 

我的经验： 

我读外文是总是尽量用外语来思考。中国学生一定要养成一个好习惯：读英文文献是一定
要用英文来思考。切记切记。有些中国学生读英文文献时，不自觉地在自己的脑子中把它翻译成
中文。这 样下来，脑子总是不能用英文来思考，写出了的总是 Chinglish. 不幸的是英文是科技界
的语言，你要写英文文章，就得学会用英文来思考 ‐‐‐ 至少在你读和写英文文章时。对于科学工作
者，英文是第二语言。如果你不能完成从“外语”到“第二语言”的过渡，你就很难写好英文文章。 

另外一个建议是看点英文的小说和杂志。我刚到美国时，订了 Boston Global 和 reader 

digest。每天每期从头到尾读下来。另外是要看小说，不能看小说，总是过不了英文关。我的办法
是：先盯住一个作家，看他写的几本书。开始的头 50‐100 页是难关。只要你能硬着头皮读下去，
就能慢慢的适应它的文风。一个作家的几本书读下来，你就信心大增，接下来在读别人的书就容
易多了。英文小说太多了，不知推荐那一本。不过我和我的夫人一致认为“Rebeca” by Daphne du 
Maurier 是写得最好的书之一，这本书文笔非常好，情节也很精彩。对年轻女士而言这边书是特别
是值得一读。这本书是她的成名作。她还有其他作品，可惜都不能和这本书比美。其他的“世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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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大多数用的是老英文，对于入门的中国学生可能不合适。我最爱看的是“Sherlock Holmes” by 

Conan Doyle。 

我的忠告： 

不要以为到了美国，英文自然就会。美国也有大文盲。所以，你要认真下功夫，要把握时
机，学好口语，写作。年轻时学外语可以是小菜一道；年纪大了再来学外语，就是一种挑战。 

学讲英文时，一定要大胆。任何人刚到美国，英文都不会太好，一是舌头僵硬，二是发音
不准，三是词汇量不大，四是用词不当，五是不懂美国文化。。。也就是我说的“很糗”。不过人
人如此，所以你也不要怕。所谓的外国人在美国到处都是，所以大家对“新丁”也很宽容。刚来的
人，就是要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只要把“面子”放在一边，逢人就讲，很自然就会过这一关。
但是有些人，脸皮太薄，刚到美国时不敢开口讲。时间久了，就成了一种心理负担。自己心里想；
“我来了这么久，英文很这样差。。。”唉，人的心理到了这种状态，就比较不好办了。不过，亡
羊补牢，未为晚矣。不要给自己背上一个大包袱。你就当自己是个学讲话的孩子，把你的架子拉
下来，自然慢慢就学会。。。 

下面是几个小故事，供大家一笑。 

第一个故事是笑星 Hob 如何在英国出洋相，故事来源自“Essential English”。 

第二个故事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时到云南昆明去串联时听来的。这是我 1982 年在 MIT 修英
文写作课的家庭作业，还有老师的批改。我说自己英文很烂，这就是铁证。写东西要真实，所以
我是把保留了多年的家庭作业直接扫描下来的。故事的背景当然是 40 年前的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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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Taken from Lesson One, Essential English, vo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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